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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加强侵权假冒商品销毁工作的意见 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 

 

打击侵权假冒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，事关创新型国家

建设，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。依法销毁侵权假冒商品，是打

击侵权假冒违法犯罪的重要抓手，是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

和身体健康的有力举措，是净化市场环境、形成强大震慑效

应的有效途径。为加强侵权假冒商品销毁工作，全国打击侵

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《关于加强

侵权假冒商品销毁工作的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

《意见》）。 

一、起草背景和必要性 

党中央、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侵权假冒商品销毁工作，

在立法、执法、司法层面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。我国《商标

法》《著作权法》等法律及《商标法实施条例》等行政法规

中均作出相关规定。此外，行政执法部门、司法机关出台一

系列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司法解释，在处置程序、销毁

范围、销毁方式等方面，指导做好侵权假冒商品处置工作。 

总体看，在党中央、国务院统一领导下，各地区、各部

门依法依规，扎实开展侵权假冒商品销毁工作，取得积极成

效，震慑了侵权假冒违法犯罪。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，侵

权假冒呈现线上线下一体化、违法行为组织化、产销分工精

细化、境内境外链条化等特点，销毁工作面临新挑战。同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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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毁不环保、程序不规范、物品随意放、滞压时间长等问题

仍不同程度存在。 

2019 年 11 月，中办、国办印发《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

护的意见》，要求研究制定销毁侵权假冒商品等措施。此后

印发《2020-2022 年<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>推进计

划》，明确要求“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

头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海关总署、

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，发布有关侵权假冒商品销

毁的政策文件”。 

二、起草过程 

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相关部门高

度重视，认真谋划、研究推进《意见》起草工作。一是梳理

侵权假冒商品销毁工作存在的问题，结合民生关切、舆论关

注，逐一摸排分析；二是全面梳理相关法律法规，对销毁商

品范围、分类、流程和监督等问题进行认真研究，在此基础

上形成初稿，确保依法合规；三是征求了相关行政执法部门、

司法机关及部分地方和刑法、行政法专家学者的意见，并予

以完善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《意见》明确销毁侵权假冒商品应坚持依法处置原则、

无害化处理原则、杜绝再流通原则，主要目标是侵权假冒商

品分类销毁机制进一步健全，无害化处置水平进一步提升，

社会震慑效应进一步显现。 

《意见》规定了销毁侵权假冒商品工作的主要内容：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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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规定销毁范围，相关执法办案单位依据法律、行政法规规

定，对依法没收的侵权假冒商品，以及主要用于生产或制造

假冒或盗版商品的原料、工具、标识标志、证书、包装物等，

除特殊情况外，应予销毁；二是规定销毁时限，相关执法办

案单位依职权及时提出侵权假冒商品销毁处置意见，需要作

为民事、行政案件的证据使用的，经权利人申请，可以在民

事、行政案件终结后依法予以销毁；三是规定分类处置，根

据侵权假冒商品的物理特性或性质进行分类，交由具有相应

资质或符合条件的单位处理；四是加强环境保护，落实无害

化处理相关规定；五是加强物品保管，严防截留、替换、挪

用、私分侵权假冒商品；六是实行全程监督，确保处置全过

程依法合规。 

《意见》要求切实做好保障工作：一是加强组织领导，

把侵权假冒商品销毁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；二是深化沟通

协作，建立健全侵权假冒商品环境无害化销毁工作部门协作

和信息共享机制；三是注重宣传引导，营造打击侵权假冒的

良好氛围；四是强化监督考核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 

四、法律依据 

（一）《行政强制法》第二十七条规定，法律、行政法

规规定应当销毁的，依法销毁。《刑事诉讼法》对刑事案件

中查封、扣押、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的处理作出了相关的规

定。《意见》执行上述规定，明确侵权假冒商品销毁范围为

法律、行政法规明文规定，严格依法开展销毁工作。 

（二）《意见》与《商标法》《著作权法》《商标法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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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条例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相衔接，列举应予销毁的侵权假

冒商品种类，为相关执法办案单位开展、落实销毁工作，提

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。 

（三）《意见》虽列举了应予销毁的侵权假冒商品种类，

但随着相关法律、法规制修订工作的开展，《意见》所列举

的应予销毁的侵权假冒商品种类未予穷尽。为此，《意见》

专门规定，其他应予销毁的侵权假冒商品应当依据法律、行

政法规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《意见》起草过程中坚持依法原则，《意见》内容符合

上述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。 

特此说明。 


